
第一聯 週一至週五留校者，學務處存查（例假日時，改由警衛室存查） 

新北市立三民高中學生留校申請單 

事由  
留校 

地點 
 

留校 

時間 

自    月    日    時   分起 

至    月    日    時   分止 

班 級 座號 姓  名 通 知 家 長 班 級 座號 姓  名 通 知 家 長 

   □是,誰        □是,誰     

   □是,誰        □是,誰     

   □是,誰        □是,誰     

   □是,誰        □是,誰     

   □是,誰        □是,誰     

1. 申請人 

   簽章 
 2. 導師簽章  3.學務處核章  

說明： 

一、請按 1. 2. 3.核章。申請人如為導師，導師務必於 1.、2 處簽章。 

二、依權責，申請人需負起學生安全之責任，申請人需為本校之教職員工，不得為學生。 

三、申請人務必負起要求學生通知家長之責任，並告知家長留校起迄時間；家長不同意或聯絡不上
家長者，不得留校。 

四、經學務處核准後，第一聯學務處存查（週一至週五）；例假日改由警衛室存查，第二聯留校學
生自存。 

五、凡在校遇到師長或巡邏人員，應主動出示本留校申請單以茲證明。 

六、不依規定辦理留校或未通知家長導致家長致電學校者，均依違反校規論處。 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─ ─ ─ （沿線撕下）─ ─ ─ ─ ─ ─ ─ ─ ─ ─  

第二聯 留校學生自存 

新北市立三民高中學生留校申請單 

事由  
留校 

地點 
 

留校 

時間 

自    月    日    時   分起 

至    月    日    時   分止 

班 級 座號 姓  名 通知家長 班 級 座號 姓  名 通知家長 

   □是    □是 

   □是    □是 

   □是    □是 

   □是    □是 

   □是    □是 

1. 申請人 

   簽章 
 2. 導師簽章  3.學務處核章  

說明： 

一、請按 1. 2. 3.核章。申請人如為導師，導師務必於 1.、2 處簽章。 

二、依權責，申請人需負起學生安全之責任，申請人需為本校之教職員工，不得為學生。 

三、申請人務必負起要求學生通知家長之責任，並告知家長留校起迄時間；家長不同意或聯絡不上
家長者，不得留校。 

四、經學務處核准後，第一聯學務處存查（週一至週五）；例假日改由警衛室存查，第二聯留校學
生自存。 

五、凡在校遇到師長或巡邏人員，應主動出示本留校申請單以茲證明。 

六、不依規定辦理留校或未通知家長導致家長致電學校者，均依違反校規論處。 

 


